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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1、本次交易标的：
（1）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米兰”）30%股权；
（2）深圳米兰柏羽医疗美容门诊部（以下简称“深圳米兰”）30%股权；
（3）四川晶肤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四川晶肤”）30%股权；
（4）西安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西安晶肤”）30%股权；
（5）长沙市芙蓉区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长沙晶肤”）30%股权；
（6）重庆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重庆晶肤”）30%股权。
四川米兰、深圳米兰、四川晶肤、西安晶肤、长沙晶肤、重庆晶肤以下合并称为

“目标公司”，目标公司 30%股权合并称为“目标股权”。
2、交易金额：目标股权转让价格总计为 17,880 万元人民币。
3、资金来源：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自有资金。
4、本次交易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一、本次交易概述
1、2020 年 7 月 21 日，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姿股份”或“公司”）召开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授权全子公司收购四川米兰柏羽医学
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等六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 独立董事发表了独立意
见。

2、2020 年 7 月 21 日，公司全资子公司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姿
医疗”）与目前持有目标公司少数股权的张永强、黎涛、朱杨柳、李家平、张永久（以
下合称“主要少数股东”）以及刘志刚、肖爱明、金鑫、徐宁、董薇薇、王蓉蓉、李宇、张
永生、朱杨松（以下合称“其他少数股东”）共同签署了《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与张
永强、 黎涛等相关股东关于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等之股权转让协
议》（以下简称“《股权转让协议》”或“本协议”），拟以朗姿医疗自有资金 17,880 万元
人民币收购目标公司 30%的少数股权， 本次收购完成后， 朗姿医疗将对目标公司
100%控股（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交易”或“本次股权转让”）。

3、本次收购不构成关联交易，也不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规
定的重大资产重组。

4、本次收购无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二、目标公司基本情况
1、四川米兰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651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3 年 9 月 23 日
法定代表人：朱杨柳
注册地址：成都市武侯区人民南路四段 21 号
经营范围：外科；整形外科专业 / 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

科；美容中医科 / 麻醉科 / 医学检验科；临床体液、血液专业；临床化学检验专业；
临床免疫、 血清学专业 / 医学影像科；X 线诊断专业； 超声诊断专业； 心电诊断专
业；营销策划；教育咨询；企业管理咨询；国内商务信息咨询。（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16,335,385.86 269,116,029.29

负债总额 158.817,510.02 121,057,389.18

所有者权益合计 157,517,875.84 148,058,640.11

项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74,395,862.34 311,199,458.14

净利润 9,459,235.73 35,252,817.01
（3）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及收购后四川米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收购前持股比例（%） 收购后持股比例（%）

1 朗姿医疗 70.00 100.00

2 张永强 15.00 -

3 黎涛 13.80 -

4 朱杨柳 1.20 -

合计 100.00 100.00

（4）主营业务情况
四川米兰为一家高端综合性医学美容医院， 创于 2005 年，2013 年全面确立为

“米兰柏羽”品牌，2016 年成为公司旗下医美核心业务，并在 2018 年获得中国整形
美容行业权威认证，荣膺 5A 级美容医院。 米兰柏羽以提供高品质医学服务为核心，
营业及行政办公面积近 1000 平米，拥有医护人员 159 人，主营业务为整形、微整形、
皮肤美容、牙科美容等。

2、深圳米兰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深圳米兰柏羽医疗美容门诊部
注册资本：1,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3 年 11 月 12 日
法定代表人：李杨
注册地址：深圳市福田区红荔西路天健商务大厦
经营范围：一般经营项目是：医疗机构投资；会议策划；信息咨询。 许可经营项

目是：医疗机构运营管理服务；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皮肤科、美容牙科）。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3,419,031.66 14,343,964.55

负债总额 7,370,748.71 7,604,962.58

所有者权益合计 6,048.282.95 6,739,001.97

项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3,363,075.37 23,076,987.48

净利润 -690,719.02 1,176,048.82

（3）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及收购后深圳米兰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收购前持股比例（%） 收购后持股比例（%）

1 朗姿医疗 70.00 100.00

2 朱杨松 25.50 -

3 刘志刚 4.50 -

合计 100.00 100.00

（4）主营业务情况
深圳米兰为一家医疗美容门诊部，主营业务为整形、微整形、皮肤美容等，营业

面积 1,100 平米，现有医疗和技术团队 19 人。 依据深圳市福田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局
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诊疗科目包含：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皮肤
科 / 麻醉科 / 医学检验科（化验室）/ 医学影像科；心电诊断专业；美容治疗室；美容
咨询室。

3、四川晶肤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四川晶肤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2,00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05 年 4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李家平
注册地址：成都市青羊区中同仁路 55 号
经营范围：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麻醉

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
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53,147,322.95 47,507,397.45

负债总额 24,443,746.09 19,576,559.10

所有者权益合计 28,703,576.86 27,930,838.35

项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9,689,613.72 55,352,821.81

净利润 772,738.51 8,178,791.38

（3）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及收购后四川晶肤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收购前持股比例（%） 收购后持股比例（%）
1 朗姿医疗 70.00 100.00
2 张永久 7.95 -
3 张永生 7.95 -
4 李家平 6.00 -
5 肖爱明 5.10 -
6 朱杨柳 3.00 -

合计 100.00 100.00
（4）主营业务情况
四川晶肤为一家医学美容医院，主营业务为整形、微整形、皮肤美容、牙科美容

等，营业面积 1,300 平米，现有医疗和技术团队 27 人。 依据成都市青羊区卫生局颁
发的《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诊疗科目包含：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
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 / 麻醉科 / 医学检验科 / 医学影像科；超声诊断专业。

4、西安晶肤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西安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32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冼尚志
注册地址：西安经济技术开发区未央路 126 号
经营范围：医疗美容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美容医疗应用技术、注射美

容技术、美容纹饰技术、医疗技术的技术咨询；美容服务；美容技术咨询；第一类医
疗器械、化妆品（除首次进口）的销售。（上述经营范围涉及许可经营项目的，凭许可
证明文件或批准证书在有效期内经营，未经许可不得经营）。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16,810,248.05 14,977,066.67

负债总额 6,127,052.00 3,832,676.32

所有者权益合计 10,683,196.05 11,144,390.35

项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2,553,088.25 20,819,959.44

净利润 -461,194.30 4,637,806.96
（3）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及收购后西安晶肤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收购前持股比例（%） 收购后持股比例（%）
1 朗姿医疗 70.00 100.00
2 张永强 9.60 -
3 金鑫 9.00 -
4 肖爱明 5.10 -
5 李家平 4.20 -
6 朱杨柳 2.10 -

合计 100.00 100.00
（4）主营业务情况
西安晶肤成立于 2013 年 5 月，主营业务为微整形、皮肤美容等，营业面积 700

平米，现有医疗和技术团队 10 人。 依据西安市未央区卫生局颁发的《医疗机构执业
许可证》，其诊疗科目包含：医疗美容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激光美容治疗
术；高频电美容治疗；注射美容技术等。

5、重庆晶肤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重庆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2016 年 6 月 1 日
法定代表人：李家平
注册地址：重庆市江北区建新南路 1 号
经营范围：从事营利性诊疗活动（取得相关行政许可后，在许可范围内从事经营

活动）。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动]。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4,927,612.95 4,273,535.37

负债总额 6,933,817.20 5,859,654.52

所有者权益合计 -2,006,204.25 -1,586,119.15

项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546,516.50 8,129,295.43

净利润 -420.085.10 86,071.81
（3）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及收购后重庆晶肤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收购前持股比例（%） 收购后持股比例（%）
1 朗姿医疗 70.00 100.00
2 张永强 13.86 -
3 肖爱明 8.40 -
4 李家平 3.84 -
5 朱杨柳 1.50 -
6 徐宁 1.50 -
7 董薇薇 0.90 -

合计 100.00 100.00
（4）主营业务情况
重庆晶肤成立于 2015 年 3 月，主营业务为微整形、皮肤美容等，营业面积近 800

平米，现有医疗和技术团队 9 人。 依据重庆市江北区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颁发的
《医疗机构执业许可证》，其诊疗科目包含：医疗美容科；美容外科；美容牙科；美容
皮肤科。

6、长沙晶肤
（1）基本情况
公司名称：长沙市芙蓉区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60 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成立日期：2016 年 5 月 30 日
法定代表人：李宇
注册地址：湖南省长沙市芙蓉区定王台街道南阳街 8 号
经营范围：美容服务；美容专科；门诊部；中医皮肤科；外科整形专科。（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主要财务指标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2020年 3月 30日（未经审计） 2019年 12月 31日（经审计）

资产总额 3,570,918.75 3,422,477.21

负债总额 3,981,756.93 3,301,909.71

所有者权益合计 -410,838.18 120,567.50

项目 2020年 1-3月（未经审计） 2019年度（经审计）

营业收入 1,606,096.04 11,332,650.02

净利润 -531,405.68 386,268.18
（3）股权结构

本次收购前及收购后长沙晶肤股权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名称 收购前持股比例（%） 收购后持股比例（%）
1 朗姿医疗 70.00 100.00
2 张永强 13.50 -
3 肖爱明 7.50 -
4 李家平 5.10 -
5 朱杨柳 0.90 -
6 王蓉蓉 1.50 -
7 李宇 1.50 -

合计 100.00 100.00
（4）主营业务情况
长沙晶肤成立于 2016 年 5 月，主营业务为微整形、皮肤美容等，营业面积近 700

平米，现有医疗和技术团队 8 人。 依据长沙市芙蓉区行政审批服务局颁发的《医疗
机构执业许可证》，其诊疗科目包含：医疗美容科；美容皮肤科；美容中医科；美容医
疗应用技术 / 医学检验科。

三、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1、持有目标公司少数股权的股东
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为持有目标公司少数股权的全部股东（以下简称“交易对

方”），为 14 名自然人，其基本信息如下：
序号 股东姓名 身份证号
1 张永强 51253219**********
2 黎涛 51010219**********
3 朱杨柳 51010619**********
4 李家平 63011319**********
5 张永久 51253219**********
6 朱杨松 51020319**********
7 刘志刚 21022519**********
8 肖爱明 35032119**********
9 金鑫 61012519**********
10 徐宁 51050219**********
11 董薇薇 51010619**********
12 王蓉蓉 51010819**********
13 李宇 43030219**********
14 张永生 51253219**********
2、交易对方与上市公司及上市公司前十名股东的关系
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中，朱杨柳、李家平、刘志刚、徐宁、董薇薇、王蓉蓉、李宇

目前就职于目标公司；四川米兰的经营场所系租赁张永强之房屋，四川晶肤的经常
场所系租赁张永久之房屋。 除此外，本次收购的交易对方与公司、公司前十名股东
不存在其他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关联关系。

四、协议主要内容
1、目标公司拟转让股权比例及交易对价
交易对方同意按《股权转让协议》 的条件及方式将目标股权转让给朗姿医疗。

目标公司目前的股权结构、拟转让的目标股权及其交易对价情况如下：
（1）四川米兰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拟转让出资额

（万元）
拟转让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万

元）

1 朗姿医疗 2,555.70 70.00 — — —

2 张永强 547.50 15.00 547.50 15.00 6,690.00

3 黎涛 504.00 13.80 504.00 13.80 6,154.80

4 朱杨柳 43.80 1.20 43.80 1.20 535.20

合计 3,651.00 100.00 1,095.30 30.00 13,380.00

（2）四川晶肤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拟转让出资额

（万元）
拟转让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万

元）
1 朗姿医疗 1,400.00 70.00 — — —
2 张永久 159.00 7.95 159.00 7.95 528.675
3 张永生 159.00 7.95 159.00 7.95 528.675
4 李家平 120.00 6.00 120.00 6.00 399.00
5 肖爱明 102.00 5.10 102.00 5.10 339.15
6 朱杨柳 60.00 3.00 60.00 3.00 199.50

合计 2,000.00 100.00 600.00 30.00 1,995.00
（3）深圳米兰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拟转让出资额

（万元）
拟转让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万

元）

1 朗姿医疗 700.00 70.00 — — —

2 朱杨松 255.00 25.50 255.00 25.50 561.00

3 刘志刚 45.00 4.50 45.00 4.50 99.00

合计 1,000.00 100.00 300.00 30.00 660.00

（4）西安晶肤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拟转让出资

额（万元）
拟转让股权比例

（%）
交易对价（万

元）
1 朗姿医疗 224.00 70.00 — — —
2 张永强 30.72 9.60 30.72 9.60 379.20
3 金鑫 28.80 9.00 28.80 9.00 355.50
4 肖爱明 16.32 5.10 16.32 5.10 201.45
5 李家平 13.44 4.20 13.44 4.20 165.90
6 朱杨柳 6.72 2.10 6.72 2.10 82.95

合计 320.00 100.00 96.00 30.00 1,185.00
（5）重庆晶肤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拟转让出资额

（万元）
拟转让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万

元）
1 朗姿医疗 112.00 70.00 — — —
3 张永强 22.176 13.86 22.176 13.86 145.53
4 肖爱明 13.44 8.40 13.44 8.40 88.20
5 李家平 6.144 3.84 6.144 3.84 40.32
6 朱杨柳 2.40 1.50 2.40 1.50 15.75
7 徐宁 2.40 1.50 2.40 1.50 15.75
8 董薇薇 1.44 0.90 1.44 0.90 9.45

合计 160.00 100.00 48.00 30.00 315.00
（6）长沙晶肤

序号 股东姓名 出资额
（万元） 股权比例（%） 拟转让出资额

（万元）
拟转让股权比

例（%）
交易对价（万

元）
1 朗姿医疗 112.00 70.00 — — —
2 张永强 21.60 13.50 21.60 13.50 155.25
3 肖爱明 12.00 7.50 12.00 7.50 86.25
4 李家平 8.16 5.10 8.16 5.10 58.65
5 王蓉蓉 2.40 1.50 2.40 1.50 17.25
6 李宇 2.40 1.50 2.40 1.50 17.25
7 朱杨柳 1.44 0.90 1.44 0.90 10.35

合计 160.00 100.00 48.00 30.00 345.00
2、交易对价支付方式
现金支付。
3、目标股权的转让及交割
交易对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 30 个工作日内向目标公司各主管工商行政管理部

门提交将其所持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给朗姿医疗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的全部材料
（其中，张永强应同时提交所持四川米兰 15%股权（对应 547.5 万元出资额）解除质
押材料）， 并至迟应当在本协议生效后 60 日内办理完毕目标公司股权转让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协议各方同意尽最大努力，包括但不限于签署工商管理部门不时要
求提供的必要法律文件， 以促成本次股权转让所需要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的尽快
完成。

各方同意并确认，自本协议生效之日起，交易对方即不再享有和承担标的股权
所对应的股东权利以及义务， 朗姿医疗享有和承担标的股权所对应的股东权利以
及义务。

4、股权转让价款及支付
目标公司的总估值为 59,600 万元（指人民币元，以下皆同），标的股权的转让价

格为 17,880 万元（以下简称“股权转让款”）。 为免异议，各方确认，上述股权转让款
为含税价款。

除四川米兰股东所对应的四川米兰的股权转让价款外， 朗姿医疗将按照法律、
法规的规定在首期对价支付时代扣、 代缴本次股权转让所涉交易对方全部个人所
得税（如需）后按照下款约定支付股权转让款。 本协议成立后，各方应积极配合提供
本次股权转让涉及的工商变更登记所需要的资料文件，争取尽快完成相关审批、变
更手续。

各方确认， 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10 个工作日内， 朗姿医疗应将股权转让款的
50%（即 8,940 万元，以下简称“首期对价”）按照前款约定支付至交易对方各方指定
的银行账户； 在交易对方不违反本协议且按本协议相关约定履行完毕相关义务的
前提下， 朗姿医疗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的 6 个月内将剩余的股权转让款（即
8,940 万元，以下简称“第二期对价”）支付至交易对方各方指定的银行账户。 虽有上
述约定， 鉴于四川米兰与四川广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及第三人付波的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诉讼（以下简称“广云诉讼”）尚未完结，根据本协议各方一致约定，如在
第二期对价支付期限届满时，广云诉讼尚未完结的，则交易对方之张永强第二期对
价中的 3,260 万元支付时点相应顺延至广云诉讼二审判决作出之日（或以其他方式
结案的结案之日）；如广云诉讼最终结案导致四川米兰需要向四川广云建设工程有
限公司或其他任何主体支付任何与诉讼相关款项的， 朗姿医疗在扣减该等款项后
再向张永强支付其第二期剩余对价；若张永强的第二期对价不足以支付该等款项，
超出部分按照张永强曾向朗姿医疗出具的《关于“四川广云建设工程有限公司诉四
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纷” 相关事宜的说明与承
诺》的约定执行，由张永强在二审判决作出之日起 30 日内向目标公司全额赔付。

各方确认，朗姿医疗支付完毕第一期对价之日为“交割日”。
5、交割先决条件
除非朗姿医疗作出书面豁免， 交易对方应在本协议生效之日起 60 日内满足：

（1）提供其放弃对标的股权的优先受让权的书面声明；（2）签署完毕目标公司股东
会关于同意本次股权转让的合法有效决议文件；（3）按照本协议的约定完成本次股
权转让相关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并提供了相关证明材料；（4）四川米兰股东已根
据法律法规及本协议的约定缴纳本次股权转让所涉全部税费， 并出具相应的缴税
凭证；（5）完成标的公司公司章程的修改，修改后的章程应能反映本协议的相关内
容（包括但不限于：股东及股权比例、公司治理结构的变化等）。

6、本次股权转让的后续事项
（1）相关人员继续履职义务及不竞争义务
交易各方一致同意，本协议生效后，目标公司员工的劳动关系不变，目标公司与

员工之间的劳动合同不因本次交易的实施而发生解除、终止，本次交易不涉及职工
安置问题，目标公司依法继续根据自身经营需要决定及管理其人力资源事项等。

为保证目标公司持续发展和保持持续竞争优势，交易对方中的主要少数股东目
前仍在目标公司任职的人员保证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在薪酬政策不低于目前水平
的前提下满足在目标公司持续任职三年， 违反目标公司劳动合同相关规定被解聘
的除外。

自本协议签署之日起三年及离职之日起两年（为免异议，包括在目标公司任职
期间）孰晚之日止，未经朗姿医疗书面同意，在目标公司以外，交易对方中的主要少
数股东不得在朗姿医疗及其控制的所有下属公司（包括目标公司以及后续新设 / 收
购下属公司，以下同）所在城市从事与目标公司相同或类似的业务或通过直接或间
接投资的其他经营主体从事该等业务；且在上述期间内，交易对方中的主要少数股
东不得在其他与朗姿医疗及其控制的所有下属公司有竞争关系的经营主体任职或
者担任任何形式的顾问。 交易对方中的主要少数股东违反本项承诺的所得归朗姿
医疗所有，同时交易对方中的主要少数股东如违反相关承诺，应当向朗姿医疗支付
本次交易总对价的 20%作为违约金。

（2）不招徕承诺
交易对方保证，在本协议签署后的五年内（以下简称“不招徕期限”），未经朗姿

医疗书面同意，交易对方及其近亲属（各方的配偶、父母、配偶的父母、子女及子女
的配偶、兄弟姐妹及兄弟姐妹的配偶、配偶的兄弟姐妹及配偶的兄弟姐妹的配偶）
直接或间接控制、投资、任职或拟直接或间接控制、投资、任职的经营主体（以下简
称“关联经营主体”）不得聘用或以任何方式促使朗姿医疗及其控制的所有下属公
司的任何医生和咨询师（包括所有本协议签署时在职的以及上述不招徕期限内在
朗姿医疗控制的下属公司有任职经历的医生和咨询师） 在关联经营主体内任职或
为关联经营主体提供任何形式的服务。 否则，交易对方应当向朗姿医疗支付本次交
易总对价的 20%作为违约金。

五、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存在的风险和对公司的影响
1、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公司自 2016 年通过收购目标公司控股权的方式正式进军医疗美容业务， 从衣

美到颜美，聚焦女性的时尚消费需求特别是对美的诉求。 近年来，朗姿医美通过内
涵式增长，品牌盈利能力逐步提高；外延式扩张，业务规模不断扩大，整体业绩逐年
上升。 四年多的运营管理和经验累积，朗姿医美已构建区域性医美的优势地位，在
品牌打造上已形成高端（米兰柏羽）、技术（高一生）、轻医美多店连锁（晶肤）的立体
格局。

公司控股的四川米兰、深圳米兰、四川晶肤、西安晶肤、长沙晶肤和重庆晶肤等
六家目标公司，作为公司医美起航的重要机构，实现了公司“泛时尚产业互联生态
圈”战略布局在医美业务板块的重要抓手和排头兵作用，对公司医美业务的持续扩
张和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同时，上述六家机构四年来在公司“坚守合规经营、注
重基础建设、践行一城多店”的经营理念指导下，营业规模取得了较快的发展，经营
业绩逐年稳步增长，行业竞争力和品牌影响力得到了进一步的提升。 为进一步增强
对现有机构的控制和后续品牌的扩张奠定基础，增厚公司业绩，公司拟以朗姿医疗
自有资金收购前述六家目标公司剩余全部少数股权，实现对其 100%控股。

本次收购是加快公司医美发展战略实施的又一重大举措，有利于进一步增强朗
姿医美的集团管控和品牌扩张能力， 进一步提升朗姿医美的业绩规模和长期经营
能力。

2、本次交易的风险
（1）市场竞争的风险
目标公司目前已在所在区域形成自己的行业优势地位， 具有先进医美医疗技

术、成熟的品牌定位、固定的客户群、良好的市场口碑和标准化经营能力等，但若不
能在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中保持或提升原有优势， 目标公司的医美业务将面临一
定的市场竞争风险。

（2）医疗美容服务行业的负面信息可能影响标的公司经营的风险
随着大众对医疗美容的需求不断增长，大量医美服务提供商涌入该行业。 在医

美行业快速发展的同时，无医疗经营许可运营、越级提供医美项目等违法违规行为
时有发生，对整个行业的和谐发展和求美者的健康权益造成不良影响。 近年来，国
家主管部门和行业自律协会陆续起草和出台了医疗美容质量标准和行业执业规
范，旨在进一步提升行业合规要求、净化行业经营环境、加强合规执业意识、加大违
规执法力度。 但是，一些现有及潜在客户仍然对医疗美容服务持谨慎态度，因而对
有关该行业的任何负面评论、报告或指控较为敏感。 当媒体上出现有关任何医疗美
容服务提供商的事故、服务效果不佳、健康风险或服务质量低下的指控、负面消息，
可能导致客户信心严重受损及医疗美容服务需求减少， 进而导致医疗美容服务需
求下降，可能会对目标公司的经营构成不利影响。

（3）医疗人员流失的风险
医疗美容医生是医疗美容机构的核心资源，作为非基础性消费行业，医疗美容

机构对医生个人品牌存在一定依赖， 朗姿医疗为各家机构建立了科学化激励机制
以持续吸引并稳定优秀人才，随着我国医美市场的发展变化，未来目标公司如不能
有效吸引及激励人才， 将会影响到医务人员的积极性和稳定性， 进而造成人员流
失。

3、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
本次交易目标公司的总估值为 59,600 万元， 以目标公司 2018 年末经第三方评

估机构评估后的价值加 2019 年度实现的净利润为基础，经双方协商后确定。
4、本次交易对公司未来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的影响
公司自收购四川米兰、四川晶肤、深圳米兰、西安晶肤、重庆晶肤、长沙晶肤等

六家医美公司的控股权以来，六家标的公司表现出了良好的成长性，本次完成对六
家标的公司少数股东全部剩余股权的收购后，按照企业会计准则的相关要求，上述
六家标的公司的业绩将被 100%纳入公司合并报表范围， 会对上市公司未来的财务
状况和经营成果产生一定的积极影响。

六、备查文件
1、朗姿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朗姿股份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朗姿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4、《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与张永强、 黎涛等相关股东关于四川米兰柏羽医学

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等之股权转让协议》；
5、目标公司的财务报表（2019 年度财务数据经审计、2020 年第一季度财务数据

未经审计）。
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意风险。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证券代码：002612 证券简称：朗姿股份 公告编号：2020-056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子公司收购六家子公司少数股权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人员保证公告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
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 。

一、董事会会议召开情况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朗姿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

于 2020 年 7 月 7 日以传真、邮件等通知方式发出，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以通讯及现
场会议方式召开。 会议由董事长申东日先生主持，会议应到董事 5 人，实到 5 人。 公
司监事会及高级管理人员列席本次会议。 本次会议的召开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公
司法》、《朗姿股份有限公司章程》、《董事会议事规则》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二、董事会会议审议情况
1.审议并通过了《关于授权全子公司收购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等六家控股子公司少数股权的议案》
为进一步推进公司“泛时尚产业互联生态圈”战略，增强对现有医美机构的控制

和后续医美品牌的扩张奠定基础，并增厚公司业绩，公司董事会经认真审议后同意
授权公司全资子公司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朗姿医疗”）与张永强、黎
涛等人共同签署《朗姿医疗管理有限公司与张永强、黎涛等相关股东关于四川米兰
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等之股权转让协议》，拟以朗姿医疗自有资金 17,880 万

元人民币收购四川米兰柏羽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 深圳米兰柏羽医疗美容门诊
部、四川晶肤医学美容医院有限公司、西安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长沙市芙蓉区
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和重庆晶肤医疗美容有限公司等六家控股子公司全部剩余
30%股权（以下简称“本次收购”），本次收购完成后，朗姿医疗将持有上述六家公司
100%股权。

有关本次收购的详细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2 日在巨潮资讯网（www.
cninfo.com.cn）披露的《朗姿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全子公司收购六家子公司少数股权
的公告》。

表决结果：同意 5 票，反对 0 票，弃权 0 票。
三、备查文件
1、朗姿股份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
2、独立董事关于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意见。
特此公告。

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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朗姿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特别提示：
本公司已于 2020 年 7 月 1 日发布《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并于 2020 年 7 月 10 日发布《北京
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增加提案后）》。

1、本次股东大会没有出现否决提案的情形；
2、本次股东大会不涉及变更以往股东大会已通过的决议。
一、会议召开和出席情况
（一）会议召开的情况：
1、召开时间：
（1）现场会议时间：2020 年 7 月 21 日（周二）下午 14:50；
（2）网络投票时间：2020 年 7 月 21 日（周二）。
其中，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进行网络投票的时间为：2020 年 7 月 21 日

（周二）9:15－9:25、9:30－11:30 和 13:00-15:00。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互联网投票系统投票的时间为 2020 年 7 月 21 日（周二）

09:15 至 15:00 期间的任意时间。
2、现场会议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路 26 号鹏润大厦 B 座 22 层
3、召开方式：现场会议与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召集人：公司第七届董事会
5、主持人：董事长许钟民先生
6、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的

规定。
（二）会议出席的情况：
1、出席的总体情况：
股东（代理人）11 人，代表 11 位股东持有的股份 233,837,784 股，占上市公司有

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31.0489%。

其中 ： 参加现场会议的股东 （代理人）3 人， 代表 3 位股东持有的股份
209,996,276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27.8832%；

参加网络投票的股东（代理人）8 人，代表股份 23,841,508 股，占上市公司有表
决权股份总数的 3.1657%。

2、公司部分董事、监事，董事会秘书出席了本次股东大会，高管人员列席了本
次股东大会。

3、公司聘请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朱卫江、田秋盈律师对本次股东大会进行见
证，并出具《法律意见书》。

二、提案审议表决情况
会议以现场投票表决和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采用记名表决方式审议并通过

如下议案，监事代表陈更先生、法律顾问朱卫江、田秋盈律师和股东代表陈萍女士、
黄志宇先生担任监票人，监督现场会议投票、计票过程。

议案 1.00、 关于四环医药为多多药业向鑫正融资提供 1,000 万元反担保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31,178,93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8.8630%；反

对 2,658,848�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1370%；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1,965,70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89.2025%；反

对 2,658,848�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10.7975%；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2.00、关于为华素制药向宁波银行申请 5,000 万元综合授信提供担保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33,824,30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

反对 13,4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4,611,0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

对 13,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3.00、关于为华素制药与盛京银行的综合授信续期提供担保的议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33,824,304�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942%；

反对 13,480� 股， 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058%； 弃权 0 股
（其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4,611,0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

对 13,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4.00、关于公司减免国美电器租赁科贸中心商业用房租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4,611,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

对 13,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4,611,0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

对 13,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议案 5.00、 关于国美电器、 国美地产减免公司办公场所租金暨关联交易的议
案；

表决情况：
同意 24,611,076�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

对 13,48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本次股东大会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其中，中小股东的表决情况：
同意 24,611,076�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99.9453%；反

对 13,48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0547%；弃权 0 股（其
中，因未投票默认弃权 0 股），占出席会议中小股东有效表决权股份总数的 0%。

本议案涉及关联交易，关联方国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已依法回避表决。
表决结果：大会审议通过该议案。
三、律师出具的法律意见
1、律师事务所：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
2、律师姓名：朱卫江、田秋盈；
3、结论性意见：公司本次股东大会的召集和召开的程序符合法律、行政法规、

《股东大会规则》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出席本次股东大会的人员资格和召集
人的资格合法有效，会议的表决程序、表决结果均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和《公司
章程》的有关规定，合法有效。

四、备查文件：
1、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2、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结果统计表（由深圳证券信息有限公司提供）；
3、股东大会表决结果（现场网投汇总、监票人签署）；
4、北京市天岳律师事务所出具的法律意见书。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 （控股 ）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O 二 O 年七月二十一日

证券代码：000931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2020-071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 、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董事会于近日收到公司独立董事万
希灵女士的书面辞职申请，公司独立董事万希灵女士因个人原因申请辞去公司独立董事
及相应专门委员会委员等职务，辞职后万希灵女士不在公司担任其他职务。

万希灵女士的辞职将导致公司独立董事人数少于董事会成员的三分之一，根
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深
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范运作指引》、《公司章程》等有关规定，万希灵女士的辞

职在公司股东大会选举产生新的独立董事后生效。 在此期间，万希灵女士仍将按照
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规定继续履职。 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尽快补选独立
董事并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万希灵女士在公司任职期间勤勉尽责， 公司董事会对万希灵女士在任职期间
为公司做出的贡献表示衷心感谢。

特此公告。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1 日

股票代码：002354 股票简称：*ST 天娱 编号：2020—062

大连天神娱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独立董事辞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 、准确和完整 ，没有虚假记
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20 年 7 月 21 日收到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广西监管局（以下简称“广西证监局”）下发的《关于南宁八菱
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有关问题的监管关注函》（桂证监函〔2020〕394 号）（以下简称《关
注函》），现将《关注函》内容公告如下：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因存在未按规定披露关联方非经营性占用资金的关联交易等问题， 我局于

2020 年 6 月 19 日向你公司下发了行政监管措施。 近日，我局在日常监管工作中关
注到， 公司大股东、 资金占用方王安祥未能在承诺期解除担保并归还占用资金。

2020 年 7 月 8 日， 你公司孙公司海南弘润天源基因生物技术有限公司质押给广发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重庆分行的 1.7 亿元定期存单到期后，相关款项被质权人直接划
走，严重侵害了上市公司和股东的合法权益。

对于上述事项，我局敦促你公司高度重视，公司董事、监事和高级管理人员要
切实履职尽责，立即采取补救措施追偿占款，解除违规担保，立即启动对相关方追
责程序，通过司法途径等切实维护上市公司及股东的合法权益。 ”

特此公告。
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 年 7 月 22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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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宁八菱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收到广西证监局监管关注函的公告


